

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专家库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保护行业专家库管理，充分发挥专家在环评文件技术评估、重大环保决策咨询、验收审查等方面的专业技术支撑作用，提高环境管理的决策水平，参照《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建设项目技术评估专家库管理办法》（环评估发〔2023〕53号）、《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关于更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专家库的通知》等相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专家库（以下简称“专家库”）的设立和管理，入库专家须同意并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专家库由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组织设立，为巴彦淖尔市行政区域内的建设项目环评文件技术评估、其他环境管理工作时应用。
第二章  专家入库遴选
第四条  入选专家库的专家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以客观公正、认真负责、坚持原则、学风良好、廉洁自律为行为准则； 
（二）熟悉国家生态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政策要求，能够及时了解和掌握国家环境影响评价有关的法规文件、技术标准等内容；
（三）原则上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环境保护、环境工程等与生态环境紧密相关专业满5年的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或取得环评工程师证或环保注册工程师证的；
（四）身体健康，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5岁， 特殊需求的资深权威专家年龄可适当放宽；
（五）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等无信用记分的。
第五条  不适宜担任专家的几种情形：
（一）在职公务员及参照公务员管理的工作人员；
（二）对同一个评审事项履行监管职责的，不得同时担任该事项专家职责。
（三）其他根据相关规定不适宜承担专家职责的情形。
第六条 专家库实行动态更新。原则上每年调整一次。出现严重问题及时移出专家库。专家入选专家库，采取经单位推荐方式向市生态环境局提出申请，单位应当事先征得被推荐人同意。退休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可由本人申请。
第七条 市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所会同局机关相关科室对入库专家的资格进行审查和确认。经局务专题会审议通过后，在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网站对入选专家名单进行公开。
第三章  专家的权利与义务
第八条  专家享有以下权利：
（一）自愿加入或退出专家库；
（二）对所评估事项相关情况的知情权；
（三）对开展的工作独立发表意见，不受任何单位或者个人的干预；
（四）完成工作后按照规定获得相应的专家劳务咨询费；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九条  专家承担以下义务：
（一）如在职，在承担专家工作前，征得所在单位同意；
（二）应本着科学求实和负责的态度认真履行职责。对参加的相关技术评估和咨询应认真对待，提前研阅相关资料，在规定的期限内客观、公正地提出意见，并对所提的书面及口头意见负责；
（三）严格遵守廉政规定。不得收受影响客观、公正参与技术评估工作的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好处；
（四）严格遵守回避规定。如与拟评估、审查、论证、验收的项目存在利益关系，可能影响审查公正性时，应主动提出回避；
（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对有保密要求的工作成果和有关资料，不得以任何形式发表、转交他人或者外传；
（六）在相关技术评估及咨询等工作中如发现有关人员有违规行为的，应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局反映情况，如发现涉嫌违纪违法行为的，应及时向驻局纪检组反映情况；
（七）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它相关义务。
第四章  专家抽取及考核
第十条 专家抽取坚持集体决策原则。原则上优先从我局及各地、各级最新公开公示的专家库中选取专家；如有特殊需要，可在库外临时选用专家。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一条 在确定专家联系过程中，需明确告知专家回避原则，取得专家回避承诺。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专家应主动提出回避请求：
（一）本人参与过该项目技术文件编制的；
（二）本人与该项目技术文件编制人员有夫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的；
（三）所在单位牵头或参与编制该项目技术文件的；
（四）其他与自身有利害关系的。
第十二条 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科牵头负责对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专家库的管理，并具体负责环境影响评价技术评估专家的管理和考核；其他相关科室、二级单位负责相关业务领域专家的管理和考核。
附则  第五章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巴彦淖尔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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